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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发生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发出通知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发出补充通知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９

时在本公

司技术中心大楼一楼国际会议厅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

的相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１０

人

，

代表股份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３７．７８％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

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清华先生主持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五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九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制

，

对提名的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别进行表决

。

（

一

）

选举非独立董事

１

、

选举何清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

选举蒋冀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

选举何毅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

选举唐彪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二

）

选举独立董事

１

、

选举唐红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

选举刘爱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

选举王乐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十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制

，

对提名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分别进行表决

。

１

、

选举陈欠根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

选举李卫国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以上两位当选监事与经公司工会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邓宇先生共同组

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十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十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在特定期间内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十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上述

１－１１

议案均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及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第

１２

、

１３

议案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

公司独立董

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佳境律师事务所罗光辉律师

、

刘民族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

，

均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通过的相关决议真实

、

合法

、

有效

。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

二

）、

湖南佳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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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以通讯送达的方式发出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１

时在公司技术中心

大楼

Ｂ２０６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

，

实到董事

７

人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何清华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公司

《

董事会议事

规则

》

相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和

副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何清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

蒋冀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任期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

二

、

会议以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四个专门

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战略

、

提名

、

审计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

１

、

战略委员会

：

何清华先生

、

蒋冀先生

、

何毅先生

、

刘爱基先生

、

王乐平先生为成员

，

其中

何清华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２

、

提名委员会

：

刘爱基先生

、

何清华先生

、

王乐平先生为成员

，

其中刘爱基先生为提名委

员会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３

、

审计委员会

：

唐红女士

、

王乐平先生

、

何毅先生为成员

，

其中唐红女士为审计委员会主

任委员

（

召集人

）；

４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王乐平先生

、

何清华先生

、

刘爱基先生为成员

，

其中王乐平先生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上述人员的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

三

、

会议以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聘任何清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聘任邓国旗先生

、

唐彪先生

、

夏志宏先生

、

蔡光云先生

、

张云龙先生

、

冯跃先生

、

庹新林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聘任邓国旗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

兼任

）；

聘任蔡光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兼任

）；

上述人员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

简历附后

）

【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

、

会议以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

聘任李卫国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

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

简历附

后

）

五

、

会议以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聘任王剑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

简历附后

）

六

、

会议以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的议

案

》

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为

：

董事会办公室

、

总裁办

、

运营中心

、

技术中心

、

财务中心

、

营销

总公司

、

人力资源中心

、

审计法务中心

、

商务物流中心

、

工业工程中心

、

品管本部

、

信息化中

心

、

工会及各经营单元

。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本届董事会任期内可适时调整内部管理机构的

设置

。（

组织机构图附后

）

七

、

会议以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

、

会议以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

《

关于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抵押授信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位于长沙县星沙产业基地长界北路以东

、

凉塘东路以北的

２４８０３４

平方米的

土地使用权

（

地号为

００７００３３０００７００

）

及地上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总计人民币三亿元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授信

，

抵押期限为五年

。

九

、

会议以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

《

关于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工程机械产品销售业务的融资租赁额度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新增工程机械产品销售业务的融资租赁额

度

：

人民币一亿元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累计申请工程机械产品销售业务的融资租赁余额

：

人民币三亿元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工程机械融资租赁的承租方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

由公

司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和回购责任

，

并逐个出具相应的保证文件

。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议案八

、

九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

特此公告

。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

１

：

简 历

何清华先生

：

出生于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硕士学历

，

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目前主要担任的其他职务包

括

：

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

机械电子工程学科带头人

、

工程装备设计与控制系主任

；

长沙山河

液压附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无锡必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安徽山河矿业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

天津山河装备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

湖南山河航空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

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湖南山河游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湖南山河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湖南纳菲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中国工程机械学会副理事

长

、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常务理事

、

湖南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

。

何清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

，

持有公司股票

１０９

，

３０８

，

７６０

股

，

其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

以及被中国

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

邓国旗先生

：

出生于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会

计师

。

历任湖南省邵阳市糖厂会计

、

副厂长

，

深圳正大康地有限公司成本主管

，

远大空调有限

公司财务课主管

，

广西启东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椰林集团

（

湖南

）

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

本公司财务部部长

、

财务总监

、

副总经理

。

现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

安徽山河矿业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山河航空动力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

事

、

山河智能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

、

湖南山河游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

湖南山河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湖南纳菲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邓国旗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何清华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

目前持有公司股票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

，

其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禁止任

职的情形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

唐彪先生

：

出生于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历任

深圳松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

、

生产经理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部

长

、

质量部部长

、

新产品试制部部长

，

上海鸿德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

总裁助理

。

现任

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安徽山河矿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天津山河装备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

。

唐彪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

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

其不存

在

《

公司法

》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

夏志宏先生

：

出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本科学历

，

经济师

。

历

任湖南和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现任公司运营中心主任

。

夏志宏先生与公司

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

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

其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禁止任

职的情形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

蔡光云先生

：

出生于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本科学历

，

高级工程

师

，

高级经济师

。

历任南方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部部长

，

千金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投资中心主任

，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

。

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湖南山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无锡必克液压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

蔡光云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

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

其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

张云龙先生

：

出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博士研究生学历

，

教

授

，

长沙市

“

３１３

计划

”

引进国际高端人才

，

湖南省

“

百人计划

”

特聘专家

，

中国机械工业青年

科技专家

。

历任吉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

，

林德

（

中国

）

叉车有限公司产品技术开发

处主管

、

处长

、

研发项目负责人

。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赴德国国家夫朗和费强度研究

所

（

ＬＢＦ

）

国家公派留学访问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企业管理者代表

。

张云龙先生与公司控

股股东何清华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

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

其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禁止任职

的情形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

冯跃先生

：

出生于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博士研究生学历

，

会计

师

。

历任美国艾默生电气

（

深圳

）

有限公司高级会计主管

，

深圳西门子迈迪特磁共振有限公司

财务及控制部经理

，

阿斯创

（

中国

）

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湖

南山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

无锡必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

冯跃先生与

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

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

其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禁

止任职的情形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

庹新林先生

：

出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硕士学位

，

工程师

。

历

任镇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

（

苏州

）

有限公司中型车事业部总经理

兼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

公交车事业部总经理兼公司生产管理部经理

、

大型车事业部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挖掘机事业部总经理

。

庹新林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不存

在关联关系

，

目前持有公司股票

１００００

股

，

其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

以及被

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

李卫国先生

：

出生于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历任本公司任行政部

长

、

人力资源中心副主任

。

现任公司审计法务中心主任

。

李卫国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

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

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

其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

以及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

王剑先生

：

出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经济

师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

《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王剑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

未持有公司股票

，

其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

禁入处罚的情形

。

附件

２

：

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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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以通讯送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技术中心大

楼

Ｂ２０５

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

实到监事

３

人

。

会议由公司监事陈欠根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相关规

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

，

以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

选举陈欠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

简历附后

）

特此公告

。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

：

简 历

陈欠根先生

，

生于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教授

。

现任中南大学工

程装备设计与控制系教师

、

本公司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

历任本公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陈欠根

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

目前持有公司股票

２５７

，

８９４

股

，

其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

证券代码:002206� �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2013-035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的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４７

，

５８０

，

５００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７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

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３００００

元

；

持有

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６１５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５５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８５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证券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５３１

高利民

２ ００＊＊＊＊＊５３２

高王伟

３ ００＊＊＊＊＊０７８

宋祖英

４ ００＊＊＊＊＊５３３

高雪坤

５ ０１＊＊＊＊＊５９８

黄立新

６ ０１＊＊＊＊＊７０３

黄卫书

７ ０１＊＊＊＊＊９１７

张悦翔

８ ００＊＊＊＊＊４２０

孙翠华

９ ０１＊＊＊＊＊９００

吕佩芬

１０ ０１＊＊＊＊＊７２５

许高福

１１ ０１＊＊＊＊＊４７８

葛骏敏

１２ ０１＊＊＊＊＊１５９

王国松

１３ ０１＊＊＊＊＊３９３

俞煜芳

１４ ００＊＊＊＊＊４１３

姚桂松

１５ ０１＊＊＊＊＊４９５

姚 婷

１６ ０８＊＊＊＊＊５９４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五

、

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

：

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９８８９

传真电话

：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９８８９

咨询联系人

：

吕佩芬 潘晓婵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440� � �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4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

、

否决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3

年

5

月

21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30

。

2

、

会议召开地点

：

上虞市市民大道

1009

号财富广场

1

号楼闰土大厦

1902

会议

室

。

3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

4

、

会议召集人

：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阮加根先生

。

6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

2012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2

人

，

代表股份

234,007,

491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1.0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

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律师及公司保荐代表人洪晓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

独立董事赵万一

先生和张天福先生作了

2012

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独立董事黄卫星先生因出差在

外未能出席会议

，

委托独立董事张天福先生作了

2012

年度述职报告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

《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234,007,49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二

）

审议通过

《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234,007,49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三

）

审议通过

《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234,007,49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四

）

审议通过

《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234,007,49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五

）

审议通过

《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以现有总股本

383,500,000

股

为基数

，

拟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4

元

（

含税

），

共计

153,400,000.00

元

，

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

表决结果

：

同意

234,007,49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确认公司

2012

年度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34,007,49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3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

。

表决结果

：

同意

234,007,49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公司

<

授权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34,007,49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

认为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

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

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

《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公告编号:2013-017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已于

4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了

2012

年年度报告

，

根据交易所

《

关于对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年

报问询函

》（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

2013

】

第

191

号

）

的要求

，

将第

30

页和第

31

页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情况

中

"

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

、

现金流和未来发展战略等

"

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

截至

2012

年末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1.4

亿元

，

实现利润

9625

万元

。

现金流量能够满足日常经营的需要

。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536� � �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13-042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05

月

17

日以书

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3

年

05

月

21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

应参加会议董事和独

立董事

8

人

，

实际参加表决

8

人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知晓本次会议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以

8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为满足公司经营资金周转需要

，

拟由控股子公司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

。

具体情况如下

：

委托贷款提供方

：

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银行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委托贷款金额

：

14,000

万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期限

：

不超过

6

个月

（

以正式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为准

）

委托贷款利率

：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特此公告

。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21日

股票代码：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13－012

债券代码：112042� � � � � � �债券简称：11东控 01

债券代码：112043� � � � � � �债券简称：11东控 0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按照

《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

的相关

要求

，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本公司

）

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

对本公司

2011

年发行的公司债券

（

"11

东控

01"

、

"11

东控

02"

）

进行了跟踪评级

。

本

次跟踪评级结果为

：

维持

"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

无担保债

项

（

"11

东控

01"

）

信用级别

AA

，

有担保债项

（

"11

东控

02"

）

信用级别

AA+

，

维持本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AA

，

评级展望为稳定

。

跟踪评级报告的具体内容

，

详见本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

东莞控股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

2013

年

）》。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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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章程修订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

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批准了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并于近日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

。

本次章程修订的条文内容

，

请见本行于

2013

年

2

月

8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本行网站

（

www.boc.cn

）

刊登的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

中载明的特别决议案全文

。

修订后的章程全文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

sse.com.cn

）

和本行网站

（

www.boc.cn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2013年 5 月 2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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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下午

１３

：

３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中南大厦九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４．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

始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至投票结束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间的

任意时间

。

５．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

：

董事会秘书智刚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１７

人

，

代表股份

８８２

，

２２８

，

０６４

股

，

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

７５．５４３６％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２

人

，

代表股份

８５３

，

５４４

，

１４３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７３．０８７５％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１５

人

，

代表

股份

２８

，

６８３

，

９２１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４５６２％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司五届三十次董事会会议公告

）：

一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８８１

，

７５１

，

５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４６０％

；

反对

１１

，

７０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１３％

；

弃权

４６４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５２７％

。

二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８８１

，

７４１

，

０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４４８％

；

反对

１１

，

７０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１３％

；

弃权

４７５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５３９％

。

三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８８１

，

７２３

，

７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４２８％

；

反对

１７３

，

８０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１９７％

；

弃权

３３０

，

５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３７５％

。

四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８８１

，

７４１

，

０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４４８％

；

反对

１１

，

７０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１３％

；

弃权

４７５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５３９％

。

五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超额情况的补充确

认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和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关联股

东

２

人

，

代表股份

８５３

，

５４４

，

１４３

股

，

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

。

１

、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超额情况补充确认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８．３４３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４７５

，

３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６５７０％

。

２

、

２０１３

年金丰环球装饰工程

（

天津

）

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施工劳务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８．３４３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４７５

，

３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６５７０％

。

３

、

２０１３

年北京城建地铁地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施工劳务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８．３４３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４７５

，

３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６５７０％

。

４

、

２０１３

年中南控股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写字楼及监控设备租赁业务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８．３４３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４７５

，

３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６５７０％

。

５

、

２０１３

年青岛易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商品房代理销售服务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８．３４３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４７５

，

３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６５７０％

。

六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接受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２０１３

年度财

务资助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８．３４３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４７５

，

３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６５７０％

。

七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８８１

，

７４１

，

０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４４８％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弃权

４８７

，

００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５５２％

。

八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内部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

度奖金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８８１

，

７４１

，

０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４４８％

；

反对

１１

，

７０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１３％

；

弃权

４７５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５３９％

。

九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８８２

，

０６１

，

０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８１１％

；

反对

１１

，

７０１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１３％

；

弃权

１５５

，

３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１７６％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２．

律师姓名

：

王毅

、

蒋文俊

３．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

，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由此作

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

文件

（

以下简称

“

法律

、

法规

”）

及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就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

，

本所委派王毅律师和蒋文俊律师

（

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

在本所律师对公司提

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查和验证的过程中

，

本所假设

：

１．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

、

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

，

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

的文件都是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

；

２．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

；

３．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

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

当

、

有效的授权

；

４．

所有提交给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

，

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

、

完整

、

准

确的

。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

，

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

１．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

《

证券法

》、《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

和

《

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

保证本法

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

准确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２．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

、

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

有效发表意见

，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

数据的真实性

、

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

３．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

，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

任何人不得将其

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

基于上述

，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１．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告的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

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和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通知的公告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通知

》”），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

议

，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各股东

。

２．

《

股东大会通知

》

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

、

会议时间

、

会议地点

、

审议议案

、

股

权登记日等内容

，

通知的内容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此

外

，

公司董事会已经公告了本次会议相关的会议资料

。

３．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中南大厦九楼

会议室召开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审议的议案与

《

股东大会通知

》

的内容一致

。

４．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智刚

先生主持

，

符合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综上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１．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现场会议股东

（

及股东代理人

）

统计资料及相关验证文件

，

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数为

８５３

，

５４４

，

１４３

股

，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７３．０８７５％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最终确认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２８

，

６８３

，

９２１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５６２％

。

２．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３．

根据

《

股东大会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

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人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综上

，

本所律师认为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对列入

《

股东大会通知

》

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

由于议案五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超额情况的补充确认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

包括五项子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亦安排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分别对该五项子议案进行了表

决

。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由本所律师

、

两名股东代表与

一名监事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

会议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

束后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交易系统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

。

２．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

，

公司根据有关规则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

决结果

。

经本所律师确认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同意票

占有效

表决股份

（

％

）

反对票 弃权票

１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８８１

，

７５１

，

５６３ ９９．９４６０％ １１

，

７０１ ４６４

，

８００

２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８８１

，

７４１

，

０６３ ９９．９４４８％ １１

，

７０１ ４７５

，

３００

３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

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８８１

，

７２３

，

７６３ ９９．９４２８％ １７３

，

８０１ ３３０

，

５００

４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

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８８１

，

７４１

，

０６３ ９９．９４４８％ １１

，

７０１ ４７５

，

３００

５

江苏中南 建设

集团股份有 限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

执 行 情 况 及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 计

的议案

５．１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超额情况补充确认的议案

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１ ９８．３４３０％ ０ ４７５

，

３００

５．２ ２０１３

年金丰环球装饰工程

（

天津

）

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施

工劳务

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１ ９８．３４３０％ ０ ４７５

，

３００

５．３ ２０１３

年北京城建地铁地基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

施工劳务

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１ ９８．３４３０％ ０ ４７５

，

３００

５．４ ２０１３

年中南控股集团公司

向本公司提供写字楼及监控设

备租赁业务

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１ ９８．３４３０％ ０ ４７５

，

３００

５．５ ２０１３

年青岛易辰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商品房

代理销售服务

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１ ９８．３４３０％ ０ ４７５

，

３００

６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接受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资助的议

案

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１ ９８．３４３０％ ０ ４７５

，

３００

７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８１

，

７４１

，

０６３ ９９．９４４８％ ０ ４８７

，

００１

８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内部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奖金

的议案

８８１

，

７４１

，

０６３ ９９．９４４８％ １１

，

７０１ ４７５

，

３００

９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８８２

，

０６１

，

０６３ ９９．９８１１％ １１

，

７０１ １５５

，

３００

就其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股东回避未参与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未

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

综上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四

、

结论意见

综上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

，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由此作出的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负责人：刘大力

经办律师：王 毅

经办律师：蒋文俊

二Ｏ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